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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17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 2018－041 

债券代码：143356               债券简称：17 日照 01 

债券代码：143637               债券简称：18 日照 01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日照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标的名称：日照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84%股权。

转让价格：以交易标的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 8,942.98 万元为基

础，并以山东蓝色经济区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招拍挂中标结果确定最终转让价格。

本次出售股权事项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但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项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但尚需在产权交易中心履行公开挂牌

交易手续，最终认购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一）出售股权事项概述 

为充分发挥自身品牌、区位、服务及资源等优势，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日照港集团”）和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物流”）于

2018年3月27日共同签署《合资合同》，发起设立日照港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日照港中远物流”）。合资双方计划以日照港中远物流为业务平台，整合

船货代、理货/鉴定、港外物流、港内物流、无车承运等业务资源，打造以互联网信

息平台引领的港口供应链综合物流平台，提升港口物流服务能力与市场竞争力，为

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通畅的物流服务。 

上述业务整合范围内的理货业务涉及与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同类业务经

营，为强化日照港与中远海运物流的合资合作，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港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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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避免与本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本公司拟出售所持有的日照中理外轮理货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外理公司”）84%股权。日照港集团及中远海运物流均有意愿，

以日照港中远物流为平台，受让该标的股权以及外理公司另一股东方中国外轮理货

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外理公司16%股权。 

（二）股权转让价格 

为保证国有资产的价格公允，本次标的股权将通过山东蓝色经济区产权交易中

心（以下简称“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招拍挂方式转让，最终转让价格将以产权交

易中心实际成交价格确定。 

（三）审批程序履行情况 

2018年9月17日，日照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同意日照

港中远海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受让日照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股权的批

复》（日国资字[2018]96号），同意本公司转让外理公司84%股权，并同意日照港中

远物流收购外理公司其余16%股权，收购日照保税物流中心有限公司89.58%股权，收

购日照港联合船舶代理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中国日照外轮代理有限公司90%股

权，收购日照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日照中远海运船务代理有限公

司100%股权。 

该项交易尚需在产权交易中心履行公开挂牌交易手续，若最终由日照港中远物

流竞得标的股权，则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将构成关联交易，交易合同需经本公司董事

会审议批准后方可生效。 

（四）交易的性质 

该项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经产权交易中心履行公开挂牌交易手续

后，若最终由关联方竞得标的股权，则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将构成关联交易，但尚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确定 

公司出售外理公司84%股权涉及国有资产的转让，尚需履行产权交易中心的公开

挂牌交易手续，通过竞拍，最终确定标的股权的受让方。 

（二）初步受让意向方 

基于业务整合以及避免同业竞争的需要，日照港中远物流有意向收购本公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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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外理公司84%股权。通过产权交易中心的公开挂牌交易，日照港中远物流最终

能否竞得上述股权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日照港中远物流最终中标，本次股权交易将

构成公司与控股股东之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三）受让意向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日照港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3月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0MA3MW1EQ1D 

住    所：山东省日照市经济开发区航贸中心A座1003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万元 

法人代表：刘国田 

经营范围：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从事国内沿海船舶、货物运输代理；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铁路货物运输代理；航空货运代理；物流服务、货

物配载、仓储服务、普通货物装卸（以上范围不含危险化学品、易

制毒化学品及易燃易爆物品）；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冷藏保鲜、

罐式）、危险货物运输（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普通货物和技术的进

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展览

展示服务；营销策划服务；物流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均

不含限制项目）。 

（四）受让意向方股东结构 

日照港中远物流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亿元，其中：日照港集团出资2亿元，占注

册资本的50%；中远海运物流出资2亿元，占注册资本的50%。 

（五）受让意向方与本公司关系 

日照港中远物流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日照港集团的子公司，且本公司董事刘

国田在日照港中远物流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年修订）》和《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日

照港中远物流是本公司的关联方，并且在相关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和债务、人

员等方面与本公司相互独立。 

三、拟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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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让标的：日照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84%股权 

（二）标的股权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日照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3年11月2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0738159712N 

住    所：山东省日照市海滨五路南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法人代表：刘汉传 

经营范围：国际、国内航线船舶货物及集装箱的理货、理箱；集装箱装、拆箱

理货；货物计量、丈量；船舶水尺计量；监装、监卸；货损、箱损

检验与鉴定；出具理货单证及理货报告；理货信息咨询等相关业务(有

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三）外理公司股东结构 

外理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本公司持股84%；中国外轮理货

有限公司持股16%。 

（四）外理公司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639.34 5,782.54 5,011.92 

负债总额 2,724.36 2,675.91 197.92 

资产净额 3,914.98 3,106.63 4,814.00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2,353.95 4,187.43 4,178.12 

净利润 808.35 1,192.63 1,189.2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806.22 1,181.51 1,107.51 

注：上述2016年度、2017年度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

告》，2018年上半年数据未经审计。 

（五）拟转让标的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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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4月30日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2018）第3579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2017年12月31日，外理公司净资产账

面价值为2,839.52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价值为10,646.41万元，增值率为

274.94%。其中，本公司拟转让的84%股权评估价值为8,942.98万元。 

（六）公司持有的外理公司84%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

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 

（七）公司不存在为外理公司提供担保或委托其理财的情况，外理公司亦不存

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八）本次股权转让后，外理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是基于港口产业整合、优化一体式服务为前提。当前日照港

在港外物流、保税物流、船货代等业务规模较小，在无水港建设、多式联运等业务

方面业务集成度低，协同运营能力不强，港口现代物流业务整体发展较慢，制约了

港口主业经营效率的提升。在当前物流行业市场迅猛发展的形势下，缺乏市场竞争

力，难以为客户提供全面的物流服务。 

本次日照港集团通过与位居中国市场领先地位的国际化物流企业中远海运物流

开展合资合作，整合双方物流产业优质资源，依托中远海运集团的品牌、网络、全

程供应链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可快速提升日照港供应链物流服务能力，

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良好的协同效应，避免同业竞争，并对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同时，做大做强港口物流服务业，也有利于为客户提供优质

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 

五、备查文件 

1、日照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日照港中远海运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受让日照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股权的批复》（日国资字

[2018]96号）； 

2、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审字（2018）第110ZC4342

号”《审计报告》； 

3、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8）第35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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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